附件
华宁县公安局2023年服务群众服务基层服务企业“三服务”清单

	序号
	服务事项
	具体内容
	服务对象

	1
	严厉打击涉企犯罪,服务实体经济健康发展
	1. 对侵犯企业知识产权、损害企业商业信誉、扰乱企业生产经营秩序、破获市场正常竞争秩序。侵害企业经营者人身权利等违法犯罪活动，及时受理、及时立案，依法查处、严厉打击，坚决保护企业及其经营者的合法权益。

2.积极开展“2023年普法强基补短板专项行动”。华宁县5月底前组织1次集中宣传活动，华宁县公安局监督管理部组织宣传、教育培训不少于2次。
	全县企业

	2
	深化公安交管“放管服”
	1、 落实《全省公安机关贯彻深化公安交管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营商环境12项措施实施方案》交通管理车驾管业务实现推行摩托车驾驶证全国“一证通考”；摩托车转籍异地通办；试行私家车登记持身份证全省通办；扩大机动车免检范围；放宽小型汽车驾驶证申请年龄；优化大中型客货车驾驶证申请条件；扩大体检医疗机构范围；推行道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提示服务；推行驾驶人交通安全记录网上查询；汽车类交强险信息在线核查。

2、 深化公安交管部门“放管服”改革提升交管服务便利化的措施，健全社会服务网络，推广机动车登记服务站，依托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专网服务系统，建立警邮合作平台代办车驾管业务。2018年至2023年5月在全县开办车驾管业务的社会服务站共6个。下步，持续完善车驾管业务，更好的为群众提供“一站式服务”。

3、 开展重点机动车及驾驶人源头隐患治理。交警大队深入辖区开展重点机动车及驾驶人隐患治理，上门办理机动车注销登记，消除重点机动车源头安全隐患。

4、开展摩托车上门流动检测。在辖区内开展机动车检测机构上门流动检测摩托车，切实解决偏远山区机动车检测服务，进一步清除逾期未检验摩托车隐患风险。

5、排查全县重点驾驶人（A、B证）逾期未审验、逾期未换证等情况。

6.全面提升公安派出所“一窗通办”及服务群众能力。深入推进“车驾管”放管服改革窗口服务，在全县6个派出所开通17项车驾管业务，最大限度方便服务群众。
	有业务需要的群众

	3
	网上申领电子证照
	指导帮助行业场所申办电子证照
	涉及公安监管行业场所法人

	4
	电子印章申领
	指导用章单位规范申领电子印章
	用章单位

	5
	落实户籍办理便民利民措施
	1. 落实户口迁移、开具户籍类证明和新生儿入户等三项高频户政业务“跨省通办”；

2. 落实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“跨省通办”和“省内通办”。

3、临时居民身份证“跨省通办”、“省内通办”
	有业务需要的群众

	6
	优化公安出入境服务管理工作
	1.实现线下“一门通办”，积极拓展线上服务。华宁有1个公安出入境接待大厅已进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，实现群众办事“只进一扇门，最多跑一次”。积极拓展线上预约服务，利用“国家移民管理局小程序”等平台，提供办证预约、进度查询、“办事指南”等服务。充分发挥“12367”热线服务功能，认真做好7ｘ24小时接听服务，及时接听并有效解答群众来电。

2.实行“全国通办”，推行便民利民措施。内地居民办理普通护照、往来港澳通行证及赴香港或澳门探亲、团队旅游、逗留、其他等4类签注及往来台湾通行证不受户籍地限制。推行免填表、免费复印、免费照相、免费快递证件“四免”服务，最大程度让利于民。

3. 主动服务，工作前移，服务企业发展。一、开展法律法规宣传和政策咨询，为企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。二、严格贯彻执行国家移民管理局对企业外籍人员的签证便利政策，优化企业员工办证服务，对紧急事由出境的通过“绿色通道”加急办理。
	有业务需要的群众和企业




